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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序号
	课程名称
	周学时
	学  分
	是否新开课
	任课教师
	开课校区
	选课对象
	备  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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注：为保证选修课班级不要过大，请各院系部鼓励老师积极开设选修课程。对于新开设选修课，请开课教师撰写“申请表、课程大纲”，与汇总表一起交教务处；并在正式上课前完成教学大纲。

